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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 (2016 - 17) 

第三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  : 2017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4 樓 1410 室 

 

出席 

梁佩瑤女士(主席) 救世軍 

方長發先生 香港耀能協會 

陳潔玲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陳佩儀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黃秀華女士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黎永開先生 香港明愛 

姚鴻志先生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劉應彬先生 香港神託會 

姚子樑先生 東華三院 

游秀慧女士 新生精神康復會 

周賢明先生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致歉 

馮祥添博士 利民會 

黃陳麗群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盧嘉洛女士 香港家庭福利會 

 

列席者 

馮一柱博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蔡劍華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張麗華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聯繫及服務總主任 

譚偉權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聯繫及服務主任 

陳潤珊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聯繫及服務經理 

高有強先生 (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聯繫及服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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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一)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二)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名單東華三院“姚子良先生”更改為”姚子樑先生”，修訂後一致通過是次會

議紀錄。 

 

(三) 跟進事項 

3.1. 姚鴻志先生表示「競爭性投標制度」意見書尚待工作小組討論，有關文件將提交

予下次專責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另外，姚先生建議邀請陳永佳先生以增補委員身

分留任於「競爭性投標制度」關注小組，獲本委員會一致通過。姚先生亦邀請其

他成員加入工作小組。 

3.2. 社會福利署擬透過官方網頁公開發佈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周年財務報告首三層人

員薪酬資料 

3.2.1  於2月22日本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連同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主席及副主

席, 就最高三層員工薪酬待遇及津貼事宜與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張超雄及

社會福利署代表交換意見。會議要點如下:    

i. 社署計劃於3月底前將機構的年度財務報告(AFR) 及檢討報告(RR) 上

載社署網站，或以超連結形式公佈機構的報告。社署將預備回應表格

給予機構從兩種選擇中揀一種。凡3月份未能提供者，至6月尾，社署

均會將相關機構已提交予社署的報告，上載於社署網站公佈。 

ii. 上述3.2.1提及的兩個委員會主席團及社聯代表對社署在沒有諮詢業

界情況之下，單方面公開機構資料深表不滿。主席團指出機構有可能

面對員工向機構提出質疑，甚至違反私隱的存在風險。 

iii. 社署表達就有關處理程序及安排，已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查詢，

並且獲取法律意見，各方均表示有關安排屬恰當。 

 

討論部份 

3.2.2  有委員表示機構須安排新入職員工填寫及同意其個人薪酬資料，有機會及

有需要時被轉載或公佈。 

3.2.3  有委員提出可採用競爭條例向署方提出反對，例如可引用上市公司因商業

秘密而不會透露高層的薪酬待遇。 

3.2.4  委員普遍認為機構已難以避免社署於網站公佈報告的決定。 

3.2.5  社聯代表報告已取得到法律諮詢意見，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第二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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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意見均表示社署有自主權採取公開披露方式，公佈機構提供予社署的

資料。 

3.2.6 有機構指近月工會、傳媒及學生向機構索取年度財務報告(AFR) 及檢討報

告(RR) ，而社聯得悉職工盟工會將會召開記者招待會，內容是最高三層

員工薪酬待遇及津貼。另一方面，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將播放於一個特輯，

主題為有社福機構向高層派發現金津貼。委員會期望社聯預備回應及評估

有關報導對社福界的負面影響。 

3.2.7 委員甚表關注，認為需向傳媒及公眾強調，發放津貼的措施不只限於機構

主管，此項津貼亦有根據機構制定的人事政策，向各級員工提供津貼；而

相關政策及準則均由董事會討論及決策。 

3.2.8 有委員建議社聯可預早舉行記者招待會或傳媒吹風會，以掌控對事件的話

語權，及解釋社福機構的人事政策與決策架構、訂定機構主管薪酬及津貼

機制，以及與類近的專業例如教育界的校長薪酬作為分析比較。社聯表示

可考慮。 

 (後記：社聯應有線電視邀請接受訪問，社聯行政總裁的論點已在特輯中播放。) 

 

(四)  報告及討論事項  

4.1  關注整筆撥款制度可持續性工作小組  

 周賢明委員表示於他出席「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時，已代表「業界財務專

責委員會」向社署署長反映該委員會的意見。 

 社署對於業界建議在整筆撥款的薪酬撥款部分於「中位薪點」之上增加兩點，

看來持開放態度。 

 面對整筆撥款的策略定位，有委員關注廢除整筆撥款制撥制度的可能性。然

而大部份委員傾向提升及優化現有制度。  

 

由於時間所限，會議上未能進行報告及討論各工作小組的工作，秘書在此匯報以下重

點:  

4.2  行業標準工作小組 

 社署認同在推行計劃為本的服務時，撥款機構應按有關計劃的行政支援需要，

向服務承辦機構提供相應的行政支援補助。  

 就社署提出擬於服務計劃的「直接成本」（「基數」）之上，向服務承辦機

構提供10%至15%的補助，社署表示署方內部的相關撥款組織對建議持正面

態度。委員對社署提出的津助比率表示歡迎，認為有助「以計劃形式推行的

服務」的模式之健康發展，惟委員指出必須關注有關方面對於「補助」的帳

目交代的具體要求是否合理及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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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補助款額計以「基數」作為計算基礎，工作小組關注「基數」的界定準

則，尤其對於何等支出項目視為「可獲確認」或「不獲確認」為「基數」的

組成部分。委員會認為有關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及澄清。  

 

4.3  關注競爭性投標制度工作小組  

 將於 3 月中召開關注小組會議討論意見書，小組的意見將於下次專責委員會

上討論及通過。  

 關注小組建議意見書的遞交對象是勞工及福利局，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則建

議先將整合的論點與社會福利署進行溝通。 

 

4.4  獎券基金關注小組 

完成草擬信件，重點包括:  

 對獎劵基金手冊第五章大型翻新工程的意見  

 採用現代化工程的撥款方式和程序的可行性 

 倡議設立「專項補助金」 

 撥款者基金名命 

 

(五)  其他事項  

5.1 社聯的4位業務總監由4月1日起，負責的職務有所調動；由馮博士負責的業界發

展常設委員會及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將會由蔡劍華先生負責。因此，本委員會的

事務將由蔡先生跟進。 

5.2.  由於本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 – 「競爭性投票制度」、「行業標準」的成員數

目較少，因此建議新增委員。會議上，陳潔玲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表示

有興趣參與「行業標準」工作小組。   

5.3  委員會建議委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黎秀玲女士為增聘委員。 

      (後記：黎秀玲女士答允成為增聘委員，任期至2018年社聯週年大會日期。) 

      5.4  如委員有意參與任何小組，歡迎與本委員會秘書聯絡。 

(後記：秘書已向未選擇入組的委員逐一邀請，委員指暫未能抽空參與其他小組。) 

 

 (六)  下次會議日期 

 2017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